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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 

2025 年度朱銘平面作品鑑定申請文件 

＜已進行項目請於左側框格內勾選，以協助您確認完成所有申請程序＞ 

 

 

下方表格由本會填寫 

 

鑑定案件編號：  

鑑定申請人：  

承辦人員：  

第一階段申請日期： 以郵戳日期為準 

申請文件完備日期：  

第一階段審查結果通知日期：  

第二階段作業開始日期：  

第二階段作業完成日期：  

作品鑑定報告書出版日期：  

作品鑑定報告書編號：  

 

[   ] 將持一份完成認證之申請鑑定文件正本向貴會提出作品鑑定之申請

[   ] 已送交法院或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認證[   ] 已送交法院或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認證

[   ] 已將整份申請文件裝訂成冊並加蓋本人私章為騎縫章或於文件之各頁親簽[   ] 已將整份申請文件裝訂成冊並加蓋本人私章為騎縫章或於文件之各頁親簽

[   ] 已黏貼或填寫其他補充文件（[   ] 作品保證書；[   ] 購買證明；[   ] __________）

[   ] 已黏貼作品各圖像及本人身份證件正反面影本

[   ] 已填寫「聲明書」及「鑑定申請表」

[   ] 已詳讀「鑑定及收費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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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              中華民國身分證字號（外國人士請填寫護照號碼）：                

申請送交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鑑定之作品，其所有權確為立聲明書人所有，如與事實不

符或有其他任何人主張權利，皆由立聲明書人負責，概與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無涉。 

本人同意貴會所定之「2025 年度朱銘平面作品鑑定及收費作業要點」中各項規定，且願意

就貴會鑑定工作所需之相關事務為必要之配合。本次申請鑑定文件含：本聲明書、2025 年

度朱銘平面作品鑑定及收費作業要點、鑑定申請表、作品圖像、申請人身分證（外國人士護

照）正反面影本、鑑定費用匯款單據影本、作品保證書及購買證明文件、其他補充文件等八

大項。 

本次申請鑑定文件，均由立聲明書人親自準備完成並確為立聲明書人本人簽署，且經立聲明

書人詳細檢閱確認其文義，所附證件、資料均屬真實，亦無違反法令之規定，特此聲明。 

此致   

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 

 

 

 

立 聲 明 書 人：             （親簽） 

中華民國身分證字號：             （外國人士請填寫護照號碼）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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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5 年度朱銘平面作品鑑定及收費作業要點 

本會為協助國內外收藏家鑑定朱銘平面作品，特訂定「朱銘平面作品鑑定及收費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如下： 

1. 申請期間 

2025/04/01～2025/05/31（需檢附完整鑑定申請文件並以寄送郵戳為憑） 

2. 鑑定範圍 

本會依本要點就申請人所申請鑑定之朱銘平面作品是否確為朱銘創作1進行鑑定；油

畫、水彩、版畫、水墨、書法、拼貼等皆屬之。並保留受理鑑定與否之決定權。每一申

請案，僅限申請鑑定一件作品。申請人就是否屬於平面作品及件數之認定倘有疑義，惠

請預先洽詢本會。 

3. 申請人 

申請人必須為申請鑑定作品之合法所有權人，恕不接受代理人或非所有權人申請鑑定，

鑑定申請文件亦必須由申請人本人親自簽名。 

4. 法院公證 

申請人應完全明瞭本作業要點之事項，正確詳實填寫各項文件後，裝訂成冊，並使用申

請人私章逐頁加蓋騎縫章，或於文件之各頁親簽。每一申請案作成正本送交法院或法院

所屬民間公證人認證後，持一份完成認證之申請文件正本向本會提出作品鑑定之申請。 

所需完成認證之申請文件如下（除第(8)項以外均為必備）共 14 頁： 

(1) 聲明書 

(2) 2025 年度朱銘平面作品鑑定及收費作業要點 

(3) 鑑定申請表 

(4) 作品圖像 

(5) 申請人身分證（外國人士護照）正、反面影本 

(6) 鑑定費用匯款單據影本2 

(7) 作品保證書、購買證明文件 

(8) 其他補充文件 

  

                                                      
1 可能之鑑定結果請詳見本作業要點 5.(3)b。 
2 申請人應於收到發文通知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後匯款，並傳真匯款單據至本會，本會於收到後黏貼至「六、鑑

定費用匯款單據影本」。 



3/14 

5. 鑑定階段 

本鑑定程序共分為以下三階段： 

 
(1) 第一階段：鑑定申請文件審查 

a. 申請期間：2025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5 年 05 月 31 日，本會將於 2025 年 07 月

起發文通知申請人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即受理抑或不受理第二階段之作品實體

鑑定。 

b. 申請人請勿擅自修改本會之表格及內容，若經發現則無法受理鑑定申請。 

c. 申請文件不論是否通過第一階段文件審查，一律概不退還。 

(2) 第二階段：實體作品送至本會鑑定（作品留置本會約 80 個工作天，必要時得延長

之） 

送件期間：個案通知。 

a. 作品及保證書送留 

(a) 申請人應於指定期間內，將申請鑑定作品送至本會接受鑑定。若於本會催

告後 3 個工作天內，申請人仍未將作品實體送至本會，本會得逕行停止該

項鑑定申請之後續所有作業，且不退回申請人已支付之任何費用。 

(b) 本會恕不收受作品以外（如畫框等）之物件，申請人應於作品送件時，預

先將非作品部份之物件拆除。 

(c) 申請人或申請人委託之受託人（受託人應出具委託書，委託書內容應使用

本會提供之例稿）將申請鑑定作品送留本會時，本會將對作品進行拍照，

記錄收件情況，並發予「作品收取／領回憑據」正本，申請人應妥善保管

以作為取回作品時之證明。 

(d) 若鑑定之作品曾經上源出具保證書，申請人應提出該保證書正本留供本會

參閱。 

(e) 申請鑑定作品及保證書留置本會期間，本會將以既有保全設施保管，若遭

非法入侵、不可抗力或因現有保全設施之功能所限，而仍失竊或毀損，本

會恕不負責。 

(f) 本會得視個案情形或參酌審查人員意見後，延長作品或保證書留置期間，

並通知申請人需延長之天數及原因。 

b. 作品及保證書領回 

(a) 申請人或申請人委託之受託人（受託人應出具委託書，委託書內容應使用

本會提供之例稿）應於接獲本會電話通知後 10 個工作天內，持「作品收

取／領回憑據」正本，至本會領回申請鑑定作品及提供本會參閱之保證

書。 

(b) 申請人瞭解，作品送留本會時之拍照會因設備或光線而有色澤差異，領取

作品鑑定報告書出版（約30個工作天，必要時得延長之）

實體作品送至本會鑑定（作品留置本會約80個工作天，必要時得延長之）實體作品送至本會鑑定（作品留置本會約80個工作天，必要時得延長之）

鑑定申請文件審查鑑定申請文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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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時請依現況色澤核對，確認作品完整無誤簽收並領回作品。 

(c) 申請人未能於前述期限內前來領回作品或保證書者，應事先通知本會需遲

延之天數及原因，並取得本會同意，否則倘逾期 10 個工作天仍未領回，

本會恕不負保管責任。 

(3) 第三階段：作品鑑定報告書出版（約 30 個工作天，必要時得延長之） 

a. 作品鑑定作業完成並於申請人領回作品後，本會將寄送「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

金會作品鑑定報告書」予申請人，申請人收到作品鑑定報告書後，應立即於內

附之「收訖回函」上簽名，並函覆本會。 

b. 申請人瞭解，鑑定結果可能為「真品」、「偽品」、「未能判別真偽」、「非屬朱銘

創作」、「其他（本會得視情形記載）」等不同情形。本會出具「未能判別真

偽」作品鑑定報告書後，得持續蒐集、比對、確認與該件作品相關之各種資

料，倘達可能作成其他不同鑑定結果之程度，本會得通知原鑑定申請人協助後

續鑑定程序，並視實況更新鑑定結果為「真品」、「偽品」、「非屬朱銘創作」或

「其他」。 

(4) 就同一件作品，本會以出具一次作品鑑定報告書為原則。因此，倘經本會查證，送

鑑定之作品曾經本會出具作品鑑定報告書，本會將行文通知申請人以往年度之鑑定

結果，不再出具作品鑑定報告書。 

(5) 鑑定作業完成時，倘作品所有權人已有變動，本會仍將以原申請人為作品歸還及作

品鑑定報告書發送對象。但經申請人提出變動申請且經本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6) 本會得視個案情形或參酌審查人員意見，延後作品鑑定報告書之出版日期。 

6. 鑑定費用及繳費方式 

(1) 鑑定費用 

申請人接獲本會受理作品實體鑑定之第一階段審查結果通知函者，應於該函指定作

品實體送達本會之期限屆至 3 日前，支付鑑定申請費用新台幣 30,000 元整，並將

匯款單據預先傳真或掃描電郵本會。若未於期限內支付鑑定申請費用，本會得拒絕

收受該鑑定作品實體並終止鑑定作業。 

(2) 繳費方式：請以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方式繳交費用 

受款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基隆分行 （銀行代碼 013） 

匯款帳號／124035005677 

戶名／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 

(3) 特別說明 

a. 本會所收取鑑定費用將開立統一發票予申請人。 

b. 一經本會通知終止鑑定作業，不論任何情形恕不退回申請人已支付之任何費

用。 

7. 鑑定結果查詢 

鑑定作業期間，恕不提供申請人關於鑑定結果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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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異議、鑑定結果之變動與鑑定責任限制 

(1) 倘申請人對本會鑑定之結果有所異議，應書明事由，於接獲作品鑑定報告書次日起

1 個月內以雙掛號方式寄達本會，逾期本會將不再受理申請人所提出之任何異議。 

(2) 申請人知悉本會提供鑑定服務之公益性，及鑑定個案之困難程度有別，本會係以既

有鑑定人力配置及設備進行鑑定，鑑定之人力及設備仍需持續提升，鑑定結果僅供

參考。 

(3) 本會持續累積鑑定經驗及資料，期許提升鑑定技術及設備，亦將不定期檢視各種既

存事證及新發現之事證，並抽查、檢討以往之鑑定結果。申請人同意本會有權對於

已出具作品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逕予撤銷、變更、補充或修訂，申請人並同意配

合本會進行相關作業，包括且不限於查詢作品流通及相關資料、送交作品實體再次

供本會檢視、繳回或更換鑑定報告書等。 

(4) 倘申請人「有具體事證得證明本會之鑑定結果有誤，經本會確認」，或「本會撤

銷、變更、補充或修訂鑑定結果」，或「本會處理鑑定事務之過程有任何故意過

失」，以上任一情形致不利於申請人或致其受有損害或失其利益時，申請人得檢具

事證並敘明理由，以書面向本會申請全額退還申請人已繳納之鑑定費用加計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退費加計利息之總額最高以新台幣 6 萬元為上限（超過即

不再計息），申請人並同意以上開退費加計利息之總額新台幣 6 萬元作為本會、本

會代表人及相關人員對申請人所負損害賠償責任總額之上限。本會審核申請事由屬

實後，將於一個月內依約退費並支付利息予申請人。除依上列約定向本會申請退費

及利息外，申請人同意不對本會、本會代表人及相關人員提出任何請求、主張或提

起民刑事訴訟，亦不得為有損本會、本會代表人及相關人員名譽之言論或行為。如

申請人於依約申請退費及利息之外，對本會、本會代表人或相關人員仍提出請求、

主張或提起民刑事訴訟，或為有損本會、本會代表人及相關人員名譽之言論或行

為，應對本會、本會代表人及相關人員負損害賠償責任（特別包括且不限於本會、

本會代表人及相關人員因進行答辯、抗辯及訴訟所支付之律師費、交通差旅費、財

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 

9. 其他事項 

(1) 盜贓物及違法之處理 

本會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時，除得移送司法調查外，亦得隨時終止鑑定作業，且不

退回申請人已支付之任何費用： 

a. 申請鑑定作品疑似盜贓物或涉及不法案件。 

b. 申請人提供不實資料或為不實陳述。 

c. 申請人明知申請鑑定之作品為偽品，而仍申請鑑定。 

d. 有涉及其他違法情事之虞。 

(2) 資料公開及使用 

本會得將申請鑑定案件之相關資料（包括且不限於作品照片、作品名稱、材質、尺

寸、重量、序號、年代）及鑑定結果對外公佈，供大眾參考。但申請人因鑑定申請

所填寫之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聯絡地址、聯絡電話等個人資料，係供本會營

運期間在營運區域內聯繫申請人及業務推廣使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6/14 

非經申請人同意或司法調查所需，本會不得逕行對外公佈。 

(3) 會外鑑定 

本會目前未受理在本會以外之地點進行作品鑑定。 

(4) 作業要點修訂 

本會將不定期對本作業要點進行增修改訂，申請人應依申請日之最新作業要點提出

鑑定申請，如有任何疑問，請電洽本會鑑定中心。 

(5) 索取作業要點 

欲索取本作業要點者，請自行至本會首頁 http://www.juming.org.tw 連結「財團法

人朱銘文教基金會」單元之「作品鑑定」項目內下載相關表格。 

10. 鑑定作業聯繫 

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 

鑑定中心  

208402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 2 號 

Tel : (02)2498-8387 

Fax: (02)2498-9041 

Email: auth@juming.org.tw 

http://www.juming.org.tw/opencms/foundation/index.html
mailto:auth@jum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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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鑑定申請表3 

認證案號  認證日期  

申請日期   西 元   2 0 2 5    年          月          日            

申請人資訊 

申請人 

（限作品之合法所有權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外國人士請填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西 元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郵 遞 區 域 號 碼 

聯絡電話 公司/              住宅/              行動電話/ 

Email  

作品相關資訊 

作品材質  

作品尺寸 （公分 /高 x 寬） 

作品序號  

作品年代  

作品來源 

收藏之上源出處  

上源出處聯絡方式 （電話/地址/email） 

取得時期  

取得方式  
□ 受贈   

□ 購得（購入幣別：______ 金額：           ） 

鑑定目的  

其它說明  

本會另設有典藏研究部，目前對外提供朱銘先生作品之專業修復服務。 

□ 本人有修復意願；並同意貴會將以上作品及通訊相關資料提供給貴會典藏研究部留存並用以主動聯繫。 

□ 本人無修復意願。 

作品鑑定報告書之出版語言(惠請擇一，無勾選則為中文)：□中文□英文(請於其他補充文件頁面上黏貼護照影本) 

鑑定費用發票：□不需開立統一編號 □開立統一編號：         

 

 

                     （申請人親簽） 

                                                      
3
 務請詳填各欄位，以加速鑑定流程進行。本會就本表所填載之內容，得自行用於進行必要之聯繫及查證。 



8/14 

四、 作品圖像 

請將申請鑑定作品之正面及落款特寫等二張清晰圖像，以 4×6 相片尺寸黏貼於指定位置。若

有圖像電子檔，惠請另以光碟片型式提供本會參考以期加速鑑定作業之進行。 

申請鑑定作品之正面圖像黏貼處 

申請鑑定作品之落款特寫圖像黏貼處 

            □ 無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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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外國人士則為護照影本） 

正面影本黏貼處 

背面影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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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鑑定費用匯款單據影本 

 

鑑定申請費用匯款單據 

（此為本會黏貼：申請人應於收到發文通知第一階段審查結果後匯款，並傳

真匯款單據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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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作品保證書及購買證明文件 

若有上源提供之保證書者，惠請於第二階段：實體作品送交本會時一併提供正本。 

作品保證書彩色影本正面黏貼處 

            □ 購買單位未附作品保證書 

            □ 購買後作品保證書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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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保證書彩色影本反面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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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處 

               □ 無購買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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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補充文件 


